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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30016新竹市新安路2號
聯絡人：溫瑞芳　技士
電話：03-5773311分機2323
傳真：03-5781075
電子信箱：jerry_wen@sipa.gov.tw

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　函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4月18日
發文字號：竹環字第107001233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請踴躍推薦或自薦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優良之園區事業

單位或人員參加本局「107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推行職業

安全衛生優良單位、人員」選拔，並請於本(107)年5月30
日前檢送相關資料函送本局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優

良人員選拔作業要點」(如附件一)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事業單位及人員參與，本(107)年度優良單位將依事

業特性及規模分五組評選：第一組（僱用勞工人數500人
以上之晶圓光電製造廠）、第二組(僱用勞工人數500人以

上之其他事業單位)、第三組（僱用勞工人數未達500人之

晶圓光電製造廠）、第四組（僱用勞工人數未達500人之

其他事業單位）及第五組營造業組。優良人員依工作性質

分為二組評選：分別為安全衛生管理組及健康管理組，其

中健康管理組限醫護人員報名。推薦或自薦參選事業單位

及人員請填寫優良單位、人員推薦(自薦)表（附件二）及

檢附1份相關優良事蹟資料（頁數以10頁為限），於旨揭

日期前函送本局報名，參選優良單位及人員者須於來函註

明參選組別。



第 2 頁　共 2 頁

三、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績優之園區事業或營造工地，園區

事業推薦(自薦)廠數以1廠為限，人員每公司每組(安全衛

生管理組及健康管理組)則以1人為限，另受選拔前三年之

失能傷害頻率、失能傷害嚴重率，需低於同行業前三年平

均值（如附件三）。

四、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績優之營造工地，需經工程主辦單

位（業主）推薦參加。

五、評選會議將由專家學者及本局人員組成，參選單位及人員

需至評選會議中就優良事蹟進行簡報(簡報大綱請以推薦

(自薦)表之項目加以論述)，評分規則詳附件四，獲選單位

（如屬營造工地則含業主及施工廠商）及人員依選拔要點

規定除公開表揚外，並頒發獎座或獎金。

六、獲選本（107）年特優單位及優良人員第一名者，本局將

另推薦參加勞動部「107年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

人員」選拔活動。

七、活動內容及相關資訊請上本局職業安全衛生資訊網

（http://saturn.sipa.gov.tw/OSH/index.do）最新公告下載及

查詢。

正本：園區各事業（共543單位）、實驗中學、國家實驗室（共8單位）、入區郵局、
銀行、海關、加油站、診所（共12單位）、入區律師、會計師事務所、保險業
（共6單位）、入區報關行、通運業（共22單位）

副本：本局環安組

局 長 王永壯


